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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
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

 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厅〔2017〕2

号）精神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性 

开展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，是培养学生兴趣爱好、促进学

生健康成长、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，是进

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、解决家长后顾之忧，使人民群众具有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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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。近年来，全区各地在校内课后服

务工作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，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。但在

一些地方还存在校内课后服务开展不顺畅、服务机制不健全、服

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中小学要站在办人民满

意教育的高度，切实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，为广大学

生和家长排忧解难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。 

二、准确把握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原则 

（一）量力而行原则。中小学应根据实际确定是否开展校内

课后服务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利用闲置设施向学生提供早

餐、午餐和午间住宿等校内课后服务。严禁将非闲置的教室、功

能室改造为食堂和午间住宿场所。 

（二）自愿参加原则。学生自愿参加校内课后服务。学生选

择在校外参加课后服务的，学校要引导家长选择合法合规、安全

有保障、服务质量高的机构。 

（三）公益惠民原则。校内课后服务坚持公益普惠性，有条

件的地方应以财政投入为主，免费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。

确实不具备条件但校内课后服务需求比较强烈的地方，鼓励探索

政府和学校支持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，不得以营利为

目的。 

（四）民主管理原则。校内课后服务由学校统一组织或参与

实施，服务方式、服务内容、安全措施、费用标准等事项要公开

公正，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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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形式 

校内课后服务工作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，有利于

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校内课后服务时间主

要指正常上课日的早上、中午和下午课后，不含晚上及周末、节

假日、假期等休息时间。校内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向学生提供早

餐、午餐、午间住宿等服务，以及安排学生做作业、自主阅读、

体育、艺术、科普活动、娱乐游戏、拓展训练、开展社团及兴趣

小组活动、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。鼓励开展学生综合实践活动，

或组织学生就近到社区、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。坚决防

止将校内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“补课”。校内课后服务要

优先保障残疾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、留守儿童、家庭经

济困难儿童等困境儿童和中低年级学生等亟需校内课后服务学生

群体，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。 

四、建立校内课后服务运行管理机制 

（一）充分发挥中小学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。 

全区各地要加强统筹规划，大力支持指导辖区内中小学开展

校内课后服务。广大中小学要结合实际，积极作为，充分利用学

校在管理、人员、场地、资源等方面的优势，主动承担校内课后

服务工作。要强化学校管理，建立健全校内课后服务制度。要完

善工作措施，认真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由学校举办的早餐、

午餐、午间住宿等校内课后服务收费项目，要按照物价等部门管

理规定执行，其他校内课后服务项目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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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、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

目资金等方式解决经费来源，严禁学校以校内课后服务名义违规

乱收费。 

（二）鼓励校外机构及社会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。 

对校内确实不具备条件但课后服务需求强烈的地方，要积极

发挥校外机构（校外活动中心、勤工俭学服务中心、少年宫、妇

女儿童活动中心、科技馆等）和社会上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专业

优势，积极探索校外机构或社会培训机构与中小学合作开展校内

课后服务。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，探索由校外机构或社会培训

机构作为收费主体、学校提供必要场所和设施设备支持、家长分

担服务成本的运行机制，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要根据参与学生人

数、服务内容、课时、教师劳务报酬和设施设备损耗、维修等成

本确定，并按规定进行公示。收取的费用要进行专账管理，并按

季度公示收支情况。 

（三）完善校内课后服务政策。 

全区各地要积极创设良好的校内课后服务政策环境，鼓励和

支持中小学教职工在按质按量完成正常职责工作任务后，参与校

内课后服务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。教职工参与

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取得的收入不纳入学校绩效工资范畴。教职工

参与由中小学举办的早餐、午餐、午间住宿等校内课后服务收费

项目的，劳务报酬从学校收取的专项费用中列支，参与由学校举

办的其他校内课后服务项目的，劳务报酬从财政安排的校内课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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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专项补助经费中列支。教职工参与由校外机构或社会培训机

构举办的校内课后服务的，劳务报酬由举办机构按规定从收取的

费用中列支。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在中小学校内开展食宿类校内

课后服务的纳税人，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。 

五、加强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严格管理。全区各地要建立政府主导、部

门监管、社会参与、家长支持的校内课后服务工作体制机制，明

确部门职责，落实工作责任。教育行政部门要牵头做好校内课后

服务工作的管理和协调；物价部门要加强收费行为的监管；其他

各有关部门结合职责，加强校内课后服务的监督检查，切实做好

校内课后服务。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规定扰乱教学秩序的，要严

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二）充实队伍，优化服务。全区各地要加强校内课后服务

队伍建设，广泛动员优秀教师和人员，吸纳民间艺人、能工巧匠、

非物质文化传承人、“五老”人员、大学生志愿者等参与校内课后

服务工作，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能力。中小学及相关机构要对参与

人员严格把关，杜绝道德败坏、品行不端人员混入校内课后服务

工作队伍。 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确保安全。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、中小学

校和相关机构要把安全放在首位，落实安全责任，完善安全管理

制度和应急预案，加强安全卫生意识教育，强化安全检查和门卫

登记管理制度，制定并落实考勤、监管、交接班制度。切实消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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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场地、消防、食品安全、安全保卫等方面的隐患，确保学生人

身安全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，凝聚共识。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中小学

要加强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宣传，要大力宣传校内课后服务工作

是一项惠民生、得民心的民生工作，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校内

课后服务工作的共识。要及时总结推广校内课后服务的成功做法

和先进经验，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全区各设区市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

服务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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